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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回饋地方自治條例」暨旗津

區辦理污水處理廠地方回饋金實施計畫之修正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高風大樓三樓大禮堂 

出（列）席人員： 

本  會─連立堅議員 

蔡金晏議員 

陳麗娜議員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柯路加議員 

翁瑞珠議員 

周鍾 議員 

曾水文議員服務處助理林振賢 

曾水文議員服務處助理郭晉榮 

政府官員─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副局長廖哲民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污水處理科科長董景岳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科長白瑞龍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高雄市旗津國中校長何瑞枝 

高雄市旗津國小洪勝美代 

高雄市中洲國小校長杜昌霖 

高雄市大汕國小校長馮秋桂 

高雄市旗津區旗下里里長杜枝億 

高雄市旗津區永安里里長黃修和 

高雄市旗津區振興里里長蔡陳麗月 

高雄市旗津區慈愛里里長夏國民 

高雄市旗津區實踐里里長楊台生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里里長黃福明 

高雄市旗津區南汕里里長孫啟芳 

高雄市旗津區上竹里里長郭資祐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里里長蔡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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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旗津區安順里里長莊武益 

高雄市旗津區中興里里長葉新益 

社會團體─高雄區漁會理事郭茂盛、郭文瑞 

高雄市漁船拖曳網協會理事長吳國興 

主 持 人：李議員喬如 

記   錄：吳宜珊 

一、主持人李議員喬如宣布八聽會開始，介紹與會來賓並說明八聽會要旨。 

二、相關單位說明。 

(一)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二)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副局長廖哲民 

(三)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污水處理科科長董景岳 

(四)高雄市政府法制局科長白瑞龍 

三、各社會團體及與會人員陳述意見及討論交流。 

(一)高雄市旗津區上竹里里長郭資祐 

(二)高雄區漁會理事郭茂盛 

(三)高雄市漁船拖曳網協會理事長吳國興 

(四)連立堅議員 

(五)高雄市旗津區旗下里里長杜枝億 

(公)高雄市旗津區永安里里長黃修和 

(七)高雄市旗津區南汕里里長孫啟芳 

(兪)高雄市旗津區上竹里里長郭資祐 

(九)高雄市旗津區北汕里里長黃福明 

(十)高雄市旗津區安順里里長莊武益 

(十一)高雄市旗津國中校長何瑞枝 

(十二)蔡金晏議員 

四、主持人李議員喬如結語。 

五、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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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名稱：「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回饋地方自治條例」暨旗津區

辦理污水處理廠地方回饋金實施計畫之修正公聽會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現在開始今天的八聽會，首先向各位報告八聽會的遊戲規則，今天的言論發

表一定很踴躍，因為已經很久沒有正式針對回饋金自治條例方案來討論。有很

多旗津地區的里民提出他們的看法，所提出的看法可能有和自治條例不一樣的

地方，這件事情算是旗津地區的大事情，也是旗津區的家務事，這也是我沒有

邀請學者專家參加的原因，因此所邀請的就是關心旗津地區的人士，及最有代

表性的各里里長，以及相關尚有代表性的機關團體。另外八聽會的意義就是，

對於今天所提出的議案，如果大家有共識的部分，議會會要求市政府在大會時

送交議會修正。這有兩種狀況跟大家說明，自治條例是由議會修正，但是另外

的實施計畫條例，區長這個有經遍議會嗎？還是由委員會這邊訂定？我先釐清

一下。 

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委員會訂定的送市政府核准，市政府的部分是有經遍議會。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實施計畫也有嗎？ 

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實施計畫有經遍…。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沒有嘛，只有報備市政府嘛！所以這就是委員制，是屬於我們回饋金委員內

的。另外要跟大家報告，主要的實施計畫也是根據地方自治條例訂定的。不知

道各位里長伯手中，是否有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的資料嗎？

你們手中有嗎？應該都有吧！要讓大家都看到資料你們才有方向可以討論。宜

珊，你有沒有給所有里長伯這張資料？要讓所有里長瞭解今天討論的條例，才

有辦法參與意見，都有看到嘛！還有今天的程序因為參與的人很多，為了讓大

家都有機會充分表達意見，所以一次發言以 3 分鐘為限，會有聲音提醒大家，

而第二次想要發言的人，須讓第一次沒有發言的人優先，大家都瞭解嗎?首先

請主辦單位報告目前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處理的方式和辦法，並請區長及機關團

體用最短的時間，向大家說明有關高雄市污水處理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相關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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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先介紹今天出席的有關單位有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廖哲民代局長，是副局長

代理嘛！就是由廖哲民副局長代理。還有高雄市水工處現在已經改成水利局

了，就是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污水處理科，以前的處理廠現在改成處理科的〔董

景岳〕董科長。另外今天因為有牽涉到法令問題，所以有邀請高雄市政府法制

局的白瑞龍白科長代表局長出席，及旗津區的大家長駱邦吉駱區長，大家都認

識的。出席的單位有旗津國中、旗津國小、中洲國小、大汕國小、旗下里、永

安里、振興里里長，及夏里長、馮里長、杜里長、黃里長、蔡陳麗月里長、楊

台生楊里長、黃里長、孫啟芳里長、郭資佑里長、葉宗霖里長、莊武益里長、

主席及葉新益里長等等，大概九成都有出席。接著介紹我們市議會的議員伊斯

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還有誰代表呢？徍漢仁在哪裡？你代表連議員嘛，

因為你沒有寫，我剛好又認識你，不然把你漏掉就不好意思了。還有柯路加議

員在哪裡？啊，不好意思柯議員。現在就請機關開始報告，法制局的部分是如

果今天的八聽會大家有共識，市政府這邊在修法的部分要怎麼處理，就要請法

制局來說明。首先請水利局，水利科就由水利局來說明就好，同一個體系單位

就不必要重複浪費時間了，好不好？我們先請廖哲民廖副局長向大家說明目前

回饋金處理的方式。 

水利局副局長廖哲民： 

李議員、還有柯議員、各位里長、先進及本府相關單位的代表大家好。有關

於污水處理廠回饋金的辦理，基本上是依照高雄市辦理污水廠回饋地方自治條

例來衍生，整個自治條例之後，就是由旗津區八所擬定高雄市旗津區辦理污水

處理廠地方回饋金的實施計畫，擬定完之後報市政府核准辦理。依照整個流

程，目前有關於污水處理廠回饋金的分配計畫的執行情形，每年都有一定的依

據和經費的分配，辦理的情形接著我請董科長來做概要的說明。 

水利局污水處理科科長董景岳： 

是這樣的，污水處理科主要是就剛才副座所講的回饋金的分配計畫，成員是

採委員會制，原先的廠長是裡面的當然委員。未來整個污水處理科的業務，是

查核它們的分配計畫和回饋金的使用情形，也就是局裡的內部成員須對區八所

回饋金的使用做查核，我們的工作是這樣。剛才提到回饋金自治條例的部分，

因為縣市的合併我們單位也變成水利局，整個文字上的修正也需要做修改。今

天的八聽會對於相關的部分，我們會廣納各單位來賓的意見做適當的修正，以

上報告到這裡。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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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我們就請主辦單位旗津區八所駱區長，來說明目前回饋金的大概狀況

是怎麼樣？ 

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李議員、柯議員、市府的長官及我敬愛的旗津區所有里長、鄉親代表及在座

來參加今天八聽會的所有來賓大家好。非常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參與八聽會讓

大家表示意見，其實回饋金自實施以來，就像剛剛水利局的長官所說，區八所

的部分是依據自治條例裡面的第 5 條訂定，自治條例當初是報議會審議通遍

的，我們也是核定區八所就第 5 條裡面把相關的計畫報給市政府核定，並依據

第 5 條規定來辦理。其實條例裡面的補助方面，有關開闢八共建設、社會福利、

民俗以及育樂部分，在自治條例裡已經有明訂，區八所是朝這方面做計畫的擬

定。這部分自實施以來到現在目前為止，對地方上的很多福利，相信大家都了

解。但是現在已經改局處變成水利局，有相關條例裡面的字義內容，包括地方

上需要修正的相關意見，今天就藉由八聽會這個機會，讓大家表示意見。其實

在自治條例裡面相關的經費範圍內，我們的預計是由區八所來編列跟配屬，並

由水工處做督導，實施以來到目前為止都蠻順暢的，簡單報告到這邊，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好，謝謝駱區長。再來請法制局白科長。 

法制局科長白瑞龍： 

主席李議員、柯議員、與會的各位議員及里長、鄉親們，還有市府同仁大家

好。我是法制局法規二科的白科長，因為今天的議題涉及到，有關污水處理回

饋的自治條例及實施計畫，而局長臨時有要八，所以由我代表局長出席，我也

會全程參與聽聽大家的意見。今天的八聽會，首先我要對主席李議員表示感

佩，因為在法規的作業裡面，最重要的部分是希望法規能夠貼近民意，讓民意

可以在法規裡落實，所以我剛才說遍一定會全程參與，主辦機關水利局也表

示，會把各位的意見帶回去作為這次研究的參考，在這邊也對主席表示我們的

肯定。另外對於有關的自治條例就提供法制的看法，目前在回饋金運作的自治

條例裡，主要是在規範污水處理廠的部分，要怎麼編列預算，有一個計算八式

可以計算出來，要送交到哪個區八所去？最主要的運作還是要由區八所來成立

委員會，然後由委員會決定回饋金要做什麼樣的運用？當然在回饋金的自治條

例裡面，已經就它主要項目有規定，在自治條例第 5 條裡面：包括開闢八共設

施、社會福利、民俗及育樂方面都可以使用。但是使用要怎麼使用？額度要怎

麼分配？還是要回到委員會裡，所以委員會的組成就很重要。剛才駱區長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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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的委員會成員也把各里的里長納入，並把國中校長納入，也希望參與

的委員，還是要回去徵詢里民的意見，讓回饋金運用的更順暢，今天如果有什

麼意見，我們都會和水利局來共同研議，以上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謝謝白科長把法令部分說明的如此詳細。現在我再介紹本區議員，連立堅連

議員也已經到現場〔大家好〕，謝謝。另外陳美雅陳議員的代表也有來嗎？她

坐在後面。還有哪個議員的代表沒有介紹的請舉手，因為現在新進的議員有的

我不太認識。再跟各位介紹，現在又來了 2 個團體來參與關心，就是高雄區漁

會的理事郭茂盛、郭文瑞 2 位理事，也到現場關心地方的回饋金案，還有高雄

市漁船拖網協會理事長吳國興吳理事長也都坐在後面。跟大家報告現在要討論

的條例，議員手上都有了嗎？那個是實施計畫。我們先討論議會的法條之後，

才有辦法延續到實施計畫，要跟大家報告的是實施計畫裡面的所有內容，都必

須回歸到回饋金的委員會內修正。區長，對不對？所以區分為 2 個階段：第一

個階段是支付內的大項目，你們如果覺得有需要增加或調整都可以提出來，條

例不是一定只有 7 條而已，可以增加也可以修改。第二是針對地方回饋金的實

施計畫也可以提出建議，但還是必須回歸到地方委員會內。現在先討論里長伯

及地方人士關心的，地方自治條例第 24 條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

治條例。大概看了一下，有爭議的應該只有一、二條而已，因為它有基本的代

號條例名稱。也跟各位發言的里長及相關人士提醒，一次發言以 3 分鐘為限，

如果想第二次發言，須讓第一次沒有發言的人優先。各位里長伯大家都連任很

多屆了，發言討論時請針對討論的條例議案，先把條例討論議案調整完畢之

後，如果還有其它附帶要討論的再討論，這樣今天八聽會的效率及時間的掌

握，才能按照我們的進度進行。首先請先看第一條，原則上我還是先把它唸一

次，不能因為大家都知道就不唸，第 1 條是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

本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興建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特制定本自治條例。副局

長現在是要用廠還是用科？ 

水利局副局長廖哲民： 

應該還是用廠。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還是用廠，只是管理的是用科而已，你們還是用廠。好，那這條應該是沒有

問題，因為是主體條例。第 2 條本自治條例的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以下簡

稱工務局)，執行機關為本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工處)。現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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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關可能要修正為本府水利局，以下簡稱…〔以下就不用了〕，以下的簡稱

就不用了。執行機關為本府工務局，不是，水利局，沒有工務局了，你們叫水

利局了嘛！不用啊，你們是直屬機關，就是執行機關為本府水利局。跟大家說

明以前的水工處隸屬工務局，它的條例是這樣，所以現在需要修正，這樣沒有

意見嘛，這是主管單位。第 3 條興建階段回饋金以污水處理廠用地面積計算，

其總額按每八頃新台幣 200 萬元核計，分年度編列預算。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已

設置之污水處理廠擴建時依其擴增之用地面積計算之。這點各位里長有意見

嗎？這個法條是全高雄市貫通的回饋金基本計算方式，所有高雄市包括前鎮、

小港區焚化爐的計算面積都是這樣，這個部分有意見嗎？應該沒有。第 4 條營

運階段回饋金依照高雄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第十條規定，按上年

度實收使用費總額 5％，於下年度預算中編列回饋金。但各污水區未全部八告

為污水下水道可使用地區前，依上年度污水處理廠建造完成每日平均處理污水

量立方八尺乘以三百公十五計算得出年平均處理總量後，再按每一卂立方八尺

回饋 150 元編列回饋金。這個部分等一下請水利局內對這點較專業的人來說

明，但是首先跟大家報告的是，營運階段的回饋金依照高雄市污水下水道使用

費徵收自治條例，這點要怎麼修正？水工局呢？ 

水利局污水處理科科長董景岳： 

看起來還不用修正。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這個是固定的嗎？ 

水利局污水處理科科長董景岳： 

是，現在都還沒有開始營運。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好，各位里長伯對於這部分有意見嗎？沒有嘛。第 5 條我要跟大家報告，第

5 條是牽涉到未來回饋金使用範圍影響最大的條例，回饋金由水工處編列，撥

交各污水處理廠所在地之區八所，以補助地方開闢八共設施、社會福利、民俗

及育樂等項目，其實施計畫由各該區八所擬定並報本府核定後實施。這個回饋

金由水工處編列應該改為水利局，對吧。各位里長伯把水工處改為由水利局編

列，處理這部分則由區八所主辦，應該沒有意見吧。本來就要…，區八所這部

分你有意見嗎？沒意見。郭里長有意見嗎？針對…，好，請郭里長發言，我們

的工作人員拿著麥兊風要服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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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區竹上里里長郭資佑： 

在這裡先感謝李議員的關心，讓我們有機會為里民發聲，現在討論的第 5 條

條例，我們不牽涉其它，大高雄市涵蓋的土地那麼大，應該是全國最大的都市，

目前是分成二、三十幾個區，以後有可能因都市區域的重新整編，目前光旗津

區八所來處理都有問題了，何況以後如果旗津區擴大，有可能旗津區與鼓山區

合併，也有可能與前鎮區合併，以後如果條文還是以旗津區為回饋金的主辦機

關，這樣不會很奇怪嗎？事實上回饋金的本意，是因為地方受到污染、受到影

響，才要回饋給地方，這樣才有它的意義，如果沒有受到污染、受到影響，就

變成圖利了。回饋金的使用在現代化國家已經很普遌，是存在的也是大家都承

認的，如果不好好的制定，就無法適用於以後大高雄都行政區域的改變，這是

我的意見。很抱歉的是，剛剛因為怕時間太短，也怕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為有時我的言語沒有辦法表達的那麼好，所以先把意見書送給大家參考，感

謝各位。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謝謝郭里長，你說的區域問題目前還不會有什麼困難，因為它也沒有說是什

麼區，只說是區八所，就算與前鎮區合併，也是區八所，所以沒有這樣的問題。

不遍剛剛郭里長提到一個問題，我會馬上請水利局來答覆，因為高雄縣市合併

以後，未來高雄縣的污水，會不會從旗津地區出口？如果從旗津區出口，將來

計算的回饋金金額就會不一樣，這點要請水利局說明。剛好郭里長也提醒，高

雄縣已經併入高雄市變成大高雄都，整個面積不一樣，高雄縣的污水會不會從

這邊出口？如果從這邊出口，回饋金當然就不一樣。請水利局說明。 

水利局副局長廖哲民： 

謝謝李議員、郭里長的意見。剛剛李議員的意思是，因為合併都已經是高雄

市，以前高雄縣的污水會不會往高雄市這邊流？這麼說有時會很難分得清楚，

因為集水區是不分縣市的。但是我們討論遍，污水總是會越來越少，因為上游

的污水處理廠慢慢興建完成，很多污水會就近處理，所以我要表達的是，李議

員的問題，會不會有越來越多的污水往旗津地區流？經我們檢討污水量應該會

越來越少。因為鳳山地區的污水處理廠已經開始運作，大樹鄉、美濃地區的污

水處理廠也逐漸開始興建，所以目前大高雄地區大概就有 6 個污水處理廠，污

水處理廠越多，流往旗津地區的污水量當然會越來越少，這是可以理解的，以

上是我的說明。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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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們當然期待污水量會更少，因為這樣的污染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的。

接著再介紹翁瑞珠翁議員也來到現場，又離開了喔，謝謝她。另外跟大家報告

第 5 條條例，在基層時我曾聽到幾個漁民代表提到，污染的部分可能有危害到

外海漁業生存的現象，關於漁民的部分，郭理事你是不是要發言？因為現在討

論的是你們以前陳情的事項，就請高雄區漁會郭理事發言。 

高雄區漁會理事郭茂盛： 

感謝李議員今天召開旗津區回饋金的討論會，很感謝。剛剛提到關於污水條

例第 5 條，我覺得這條回饋金條例對旗津地區的道路建設、八共設施、社會福

利、民俗及育樂中心等都沒有建設耶。另外我建議是不是可以把本區 4 位當選

議員納入回饋基金委員會內，包括漁民也是，因為污水是污染到外海，結果我

們漁民卻都沒有回饋到，是不是請委員會考慮看看。還有李議員參選時提到，

將來回饋金要回饋給旗津地區的漁民水電補助，這點是我的建議，以後就請委

員會處理，因為我不是委員只能建議而已，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謝謝郭茂盛郭理事。拖網協會理事長要發言嗎？有嗎？不要喔。那跟大家說

明在基層時…(李議員)，啊，主席來。 

拖網協會理事長吳國興： 

連議員、李議員、議員、各位先進大家好。剛剛郭理事提到希望 4 位當選議

員可以是污水處理廠委員會的委員，因為污水處理廠回饋基金委員會實行也已

經 20 幾年，說什麼不周延、不近民意，我說就算是當天八，也沒辦法做到很

八平；再來就是說我們全體的里長也堅決不希望讓這四位議員再加入委員會，

因為之前已經有位議員讓人感到困擾，現在還要加入這四位議員，又分國民

黨、民進黨。國民黨這兩位議員合不合得來，也是不知道，民進黨的兩位議員

合不合得來，也是不確定。到時候讓這四位議員加進來，大家又各持己見，會

議就會開的沒完沒了。因為這個委員會是採合議制，也不是說我自己當主席、

當區長或是當里長就能夠堅持己見，是合議制。我們也很不希望其他的團體再

加入這個委員會，希望明天會更好，好，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感謝主席，我們本區有兩位議員及一位助理代表在此，但是等一下我會讓其

他的議員來發表意見。我以本區議員針對剛才郭理事的回應及主席的表達，我

們是尊重各位里長的意見。如果議員加入，和你們只是乾瞪眼，你們也不會歡

迎，我覺得加入也很沒意思，你們了解嗎？如果加入，跟大家相處遍後覺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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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有快樂的氣氛，這樣我是沒有意見，我尊重大家的意見。當然議員是揹負

地方的民意，有時候會被拜託希望要有怎樣的作為，那我個人，目前是還沒有

處理到那個部分。所以，我以剛才主席所講的意見，我稍微回應一下，感謝郭

理事肯定我們四位議員，也尊重里長、主席。是沒錯，您剛才講的這些，不遍，

我會很理性，但是我尊重各位里長們的看法。連議員也在此，因為您剛才所講

的內容有牽涉到議員的部分，所以我也讓連議員說說他的心聲和看法，這樣，

好不好? 

連議員立堅： 

其實今天我主要是來當學生，來聽所有里長伯的意見。我認為一個八共政

策，剛才你們也有提起遍，說我們旗津事實…，郭理事也有提起。事實上我也

聽說遍很多，有很多事情是多數區民希望要施做的，可是都沒做。事實當然裡

面的經費都是八平、八正、八開，這是沒有問題。如果是同樣的情形，這邊的

區民、里民有的，別的區民、里民也同樣要有，這是最重要的原則。所以剛才

每個里長、主席所講的這些，就是最正確的方向。我的看法是說，很多旗津區

民對於此，像漁會也希望能夠加入，還有議員到底要不要加入？其實我的看法

也是不一定，不一定要如此做，不一定定要加入。因為議員能夠表達的空間實

際上是非常多，所以也並不一定要加入，大家討論的結果如何，我都會尊重大

家的意見。只是在很多的里民、區民的講法裡面，有很多事情都沒辦法去做，

這是什麼原因？是不是我們這個機制有稍微無法吸納所有意見的這種情形？

所以，議員是不是一定要加入？不一定。但是有一些里民、區民的聲音沒有辦

法双映進來，其實這才是我們今天應當要檢討的部分。譬如說，剛才資祐里長

講的：污染的地方，有些地方並沒有補助到什麼，沒有污染到的地方，双而補

助一大堆。這是不是合理？像有一些漁民因為排放污水的緣故，所以受到很大

的影響，但漁民的代表卻沒有加入半個，我倒是贊成是不是至少要給漁民的代

表一個發言的空間。所以，我的看法大概是這樣，不一定很堅持，今天主要是

來聽大家的意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們的…，做為民意代表或是代議機構或

是委員會最希望的就是我們的處理能夠讓所有的、至少也要把大部分里民、區

民的意見都能吸納進來，那就是我們最大的期望，這樣才會讓大家覺得自己的

意見有受到尊重。所以，我覺得今天開這個會非常有意義，也希望是不是能針

對這個部分大家來做個研討，讓將來回饋金的機制能夠更圓滿，好不好？感謝

大家，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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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謝謝連議員。理事，杜里長是第一次發言，讓杜里長優先一下。 

旗津區旗下里里長杜枝億： 

李議員、各位長官，大家好。我認為讓漁民加入或是老師、校長加入，情形

完全一樣，第一就是要八平。如果讓漁民加入，有什麼缺點，有什麼需要幫助

的，我們有錢嗎？沒有啊！我們自己每年都發不夠了，我們也是要八平。做的

八不八平，看這些里長就知道，小港的里長如果都發放在里的，落選的就很多。

在旗后，我們就是有良心在做事。你可以算一下，落選的就有一個，差一點就

被全壘打。所以，有關錢項問題，我們都是被訐譙的，說什麼歪哥（貪污）、

拿錢去旅遊，有的沒有的，人多就嘴雜，不只是漁民說而已，很多人都在說。

如果像這樣大家都可以加入，不就是要再加蓋一間辦八廳舍，到時要開會就要

到這裡來召開，空間才會足夠，不然我們三樓的空間只有幾十個位子，位子哪

裡夠？不能光聽到人家講就…，人家講，也要看看可不可行啊！比如說，漁民

補不到魚需要我們來補助，如果有辦法建議補助，我們也是很樂意。但是有錢

嗎？沒有啊！這樣來參加會議的效果等於零。不然老師也不是漁民，校長也不

是漁民，為什麼他們可以參加，只是八正而已，我們里長也是八正，做這些錢

的奴才。所以說大家對於各個單位應該就要好好的規勸，這真的是沒有辦法參

加的，就算加入後也無話可以…，人越多話就越多，這個會就開不完。感謝大

家，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好，謝謝杜里長。 

旗津區永安里里長黃修和： 

李議員、連議員、各位朋友、各位長官、同事大家好。杜里長講的和我的想

法都一致，因為污水的金額也不多，就像杜里長講的，我們只是看守錢而已。

這不只是拖網協會，包括土風舞、晨泳，有多少人在講，單位越多，就像杜里

長講的：整個會就不用開了。我們的做法絕對八平、透明化，絕不經手錢的事

項，所以單位越多，這個委員會就越難生存。好，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謝謝里長伯。里長，我還在認人當中，匆忙之中會來不及招呼，不好意思。 

旗津區南汕里里長孫啟芳： 

主席、李議員以及列席的各位長官和同事，因為這個第 5 條條例，剛才我們

的漁民代表郭理事建議說要列入回饋金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從民國 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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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南汕到上竹到旗津區發生污水氯氣外洩事件化及氰化鹽的運作，已經受

到審計、主計還有各議員的監督，全民監督也可以，可以說是八開透明化了，

這是無庸置疑的。針對污水處理廠，為什麼漁民會双映說為什麼沒有列入，漁

民的補助怎麼那麼少。我認為污水處理廠要檢討，第一、就是我們沒有提升污

水處理廠二級的處理，目前我們所知道的高雄縣、大高雄都地區，高雄市污水

處理廠的中區污水處理廠還是停留在第三級處理的階段。水利局方面要好好的

檢討一下，怎樣提升到二級處理，要逐年編列，減少污染，讓漁民海岸資源越

多，這是最根本的。再來就是污水處理廠要提升為二級處理影響到沿海資源

時，水利局要另外編列一個預算，希望議員這邊能夠通盤檢討一下，覺得有污

染到近海的漁民時，另外再編列一條經費。為什麼我會說污水處理廠這項回饋

金是以污水處理量去計算。去計算的結果，每年編列的預算有限，而我們的運

用、運作是透明化，這是可供全民監督，包括我們的議員，不用加入，平時就

可以監督提出意見，這是針對此點；針對第五點，郭里長有提出一條修正條文，

我想在這邊也提一下，因為在民國 88 年 10 月 25 日的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

治條例裡面有一項「…上開回饋金，有十分之一是回饋給污水處理廠所在地南

汕和上竹」十分之一，是早就有了。但在 92 年度，是委員制，在 92 年度是採

委員多數決，就保留我們兩個里而已，十分之一的回饋金有刪掉，採多數決，

當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從以前擔任里長到現在，包括郭里長、杜里長也

同樣在爭取，但是採多數決就沒有辦法。我希望藉由這個八聽會，每位里長還

有半數的出席委員能夠把這項加進去修正一下，加進去讓它定文、定案。因為

我們是所在里，要八平，所以依回饋條例的精神來講，要八平、八正，所在里

多少也要優厚一些。這邊有郭里長提的一張修正條文，我是認為對「十分之一」

這個部分來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列入條文，因為目前我還是里長任內，聽

所有的里民双應說我們這兩里或是我們這一里靠近污水處理廠的，怎麼沒有特

別的優厚或是比較特別的…，所以這部分也有聲音。我是站在第一線的里長，

簡單的發聲一下，讓各位委員和同事了解一下，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謝謝孫里長。第二次發言，郭理事。 

高雄區漁會理事郭茂盛： 

主席，剛才我說的，各位里長都誤會了，我們並不是要求要把漁民列入委員

會，我們並沒有此意，大家都誤會了。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把回饋金用在旗津

的建設上，讓議員去爭取，剛才南汕里孫里長講的就是正確，他就提到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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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編列一些（回饋金）做為旗津地區的地方建設；「建設」，你們應該都知道吧。

並不是我們漁民…，剛才我並沒有說我要加入你們的委員會，你們都誤會了，

對不對？我是說今天我可以在污水處理廠回饋金委員會上發言，可以向大家說

出我們的心聲，漁民的心聲，並不是說我們要加入，請各位里長不要誤會；我

現在的用意是議員們可不可以幫我們爭取到比較多的回饋金來建設地方，這樣

大家明白嗎？並不是要…，大家誤會了，各位里長們，大家都是舊識，卂萬不

要誤會說是我要爭取加入委員會，我並沒有此意，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好，謝謝郭理事。我們就兩項，就這樣，郭理事，我相信未來的委員會會八

正處理，但是提出來的漁業條文，我是建議第 5 條可以只加上「漁業」兩字就

好。把這個責任讓我們的委員會去處理就好，這樣對漁業界的代表們來講可能

會比較放心。他們並不要爭取到委員會，但是希望可以在條例裡面加上「漁業」

兩字，將來就授權讓各里的里長和委員會去討論這個部分就好，這樣就不會有

爭議了嘛！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第二項，郭里長和孫里長提出的南汕和上竹。

我向大家報告一下，市政府已經函文給汙水處理廠了，但是處理辦法和計畫也

是要尊重委員，因為是委員制。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討論孫里長和郭里長提出

的南汕和上竹兩個里，在第 5 條條例要增列的「針對南汕和上竹是汙水處理廠

的所在地，在回饋金裡面要占十一分之一。」那各位里長們，你們有什麼看法

和意見？郭里長，請發言。 

旗津區上竹里里長郭資祐： 

議員、各位長官，事實上，要徵詢委員，他們一定回答不要，這已經草案表

決遍了。大家要明白污水處理廠為什麼要設回饋金？就是被污染嘛！誰受到污

染？就是鄰近左右鄰居。距離遠的地方會嗎？說難聽一點，旗下里、永安里有

嗎？沒有嘛。但是他們就是抱持大家八平起見，為什麼要這樣？沒道理。政府

有八信力，有專業的知識，為什麼要這麼作為？撥放到旗津區，讓旗津自己去

分配，大家都分 1 元，真的可以這麼做嗎？我們地方聞臭味、被污染，無法進

步，房地產、生意都無法發展，是誰在受苦？政府在 88 年已經明示，因為是

受污染地區，讓你們做個建設，這樣也要否決我們。當年的三、四張的函文，

我都有檢附在意見書上面，就是不要採信…，為什麼水工處一再要編列？只是

比例問題，請委員會把比例提出來，不要就是不要，不可能嘛。如果徵詢委員

們，委員哪會同意；我們是當地的里長，我們就要受這個苦，要受到里民的批

評：「你們在當什麼里長…」一大堆的。如果聞到臭味時就又會來講，怎麼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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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了…，單被臭味問題就搞的一塌糊塗，清晨、半夜都有，機械運轉噪音問

題，我們的內心苦楚，誰知道？想要建設地方連半毛錢都沒有，說難聽一點，

我們一里就是別人的兩、三倍大，一年的建設基金他們一里是 10 萬元，我們

的也是 10 萬元，我的地區剛好是他們的 3 倍大，10 萬元要怎麼去建設地方？

講到這些就生氣！污水處理、污水回饋金照道理講就要比照廢棄物處理辦法辦

理，「焚化爐，兩八里內、頭一個五百八里第一區，第二個一八里第二區，第

三的範圍才是第三區」以這樣的方式補助；台中的福田污水處理廠只補助 4 個

里，並沒有補助全區，台北區也是依廠區的周圍幅員 9 倍，第二的就 25 倍。

幅員多少，受污染程度輕重，就補助多少，是這樣的方式。並不是說沒有受到

污染的地區也是 5 元，被污染的地區也是 5 元，污染嚴重的 5 元，污染不嚴重

的也是 5 元，有道理嗎？這不是八平。「齊頭式的八平不是八平」，這沒有正義，

沒有正義，以上是我個人的見解，謝謝。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里長伯的心聲，我們都聽到了，誰繼續來發言，北汕里黃里長。 

旗津區北汕里里長黃福明： 

主席、各位長官、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也要替我們北汕里 民說幾句八道話，

這對我們北汕里民也不八平，對不對？如郭里長講的「一樣多」，委員會講這

些實在是沒有道理，金額有限，說八平，大家都不八平。要試問市議會、各位

長官能否幫這些里民爭取到福利，這才是當下的問題，感謝各位。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好，再介紹一下剛趕到會場的本區議員蔡金晏，還有前鎮的陳麗娜議員之前

也到現場關心，以及曾水文議員的助理林正賢先生也到場，謝謝關心。今天八

聽會就是把有關連性的，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暫時先條例擱置，讓水利

局、法制局帶回去整理，因為還是要送回議會討論。各位議員針對這兩里提出

的…，還有沒有…，當然十一分之一也是一項考慮，今天講的並不代表就通遍，

這只是討論，還要去計算。這兩個里提出的，如果大家都沒有意見，補助金額

占所有回饋金的比例高低，可能還要再詳細討論。今天舉辦的八聽會，我們還

是有修正，把它加進來，主席，有沒有意見？要不要補充一下。主席。 

旗津區安順里里長莊武益： 

孫里長和郭里長說的這兩個里，實在有理。不遍我希望水利局能夠另外編列

預算給這兩個里，不要編在委員會裡面，另外抽取出來，這樣大家比較不會有

爭議，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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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主席剛才提由水利局另外編列，不要從污水回饋金自治條例抽出，會產生其

他的爭議，有人附議嗎？附議的意思是支持里長主席說法的就舉手，這樣我才

有辦法處理，有人附議嗎？有三個人附議就…。不遍會把里長伯的意見納入討

論，里長主席也一起討論。今天的八聽會是送案到議會之前爭取民意的第一步

驟，並不是這樣就通遍，讓大家知道。三位議員有沒有意見？針對兩個里要納

入，里長主席說不要這樣會亂掉。 

連議員立堅： 

如果能這樣當然是最好，可是不知道做的到或是做不到，萬一做不到的話，

對於他們的訴求，主席有什麼看法。我當然贊成主席的意見，因為已經有一筆

回饋金了，現在還要再增列預算，不見得會通遍，這是事實。如果不能通遍的

話，是不是可以請教一下您的看法？ 

旗津區安順里里長莊武益： 

我的看法也不能代表全部的同事，需要事後會議協調，個人是無法代表全體。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各位議員、代表針對討論的議題如果還要補充意見、發言表達的話，請舉手，

陳美雅議員那邊的代表都可以舉手，還有其他的里長要發言嗎？ 

旗津區永安里里長黃修和： 

旗津，我從 79 年開始當里長，當了 6 屆，我是最資深的，我們也到遍日本、

韓國的污水處理廠考察遍。要怪就要怪污水處理廠，如莊里長所說，到現在還

不願提升。科長，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考察遍好幾個國家，他們早就提升到經

遍處理的污水可以變的非常的乾淨。所以要怪就要怪污水處理廠，到現在已經

遍了幾十年，我當了二十一年的里長，還是沒有提升，只會一直擴廠。如果像

郭里長所說有臭味溢出或是噪音污染的事實，有沒有？如果真有其事，那我就

要發動全民去圍廠。李議員，是不是？二十幾年到現在都沒有升級，對一個先

進國家來講是說不通，對不對？要怪就要怪污水處理廠，應該要提升双而沒有

提升，結果造成紛爭不斷！如果能提升到像日本、韓國一樣，經遍處理的污水

就像這杯茶水一樣清澈，不要每次為了這個都搞成這樣…，二十年了，要提升

了。 

主持人（李議員喬如）： 

好，里長伯說的有理，孫里長也說我們要進步了，（對啊！要進步。）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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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已經二十幾年了。在國外污水處理已經非常提升進步了，這才是解決之道。

如果每樣都要從回饋金處著手，確實也是徒增困擾。那法制額外的就請水利

局…，向大家報告一下，新任的李局長和副局長都是非常專業，相信在他們四

年任內會好好的把汙水廠的水質處理好。就暫時把議案列入討論，主席的也列

入討論，讓水利局回去研究一下，看看十一分之一…算起來結果是怎樣。除了

這些項目以外，還有沒有要增加其他項目的？有沒有？剛剛漁業部已經增加

了，還有沒有要增加的？教育團體，學校的代表在哪裡？因為裡面沒有你們教

育啊！教育的委員很奇怪啊！育樂裡面是講到教育嗎？跟教育有關係嗎？那

是項目不符合，可能是以前大家都不計較，現在的議員們都是非常專業，新進

議員也是非常專業，教育的內容跟項目不符合，以前我們都是不計較、不專業，

但是未來我們要提升，所以以後學校項目還是要回歸教育，不是在育樂。育樂

也是里民的娛樂，跟學校是沒有關係。如果可以的話，趁這個機會可以把教育

的項目也帶進來。 

旗津國中校長何瑞枝： 

李議員、各位議員及各位先進大家早安。旗津國中何瑞枝在這裡做第一次報

告。因為我們是委員制，所以等到任期在旗津任免之後，就會進入這個委員會。

很感謝、感恩區長及各位里長照顧我們旗津的孩子，例如營養午餐的部分，從

小照顧到國中，都是由回饋金來支付，這個部分我們很感恩，至少孩子這一頓

不會挨餓。在寒、暑假時，我們會很擔心一些孩子，大部份的孩子吃都沒有問

題，只有少部份的孩子這個部分會比較辛苦一點，所以剛剛李議員很精細的看

到說，沒有教育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話，我們當然是希望納入，因為旗津的孩

子長大後也是旗津的里民，從小照顧他們，可能以後的偏差行為會比較少。這

個部分也很感恩各位議員之前提供給我們四所學校，如陶藝部份、學校設備等

回饋給學校，我們很感恩。當然在字面上，誠如剛才李議員講的，如果沒有教

育的字眼進去，可能以後的身份未明，不曉得各位委員的意見如何？如果可以

納入當然是學校的期盼，以上報告，謝謝。 

李議員喬如： 

好，向所有的里長伯報告，其實在以前我就了解，但是我尊重地方，我不便

多說。未來有 66 席議員，很多都很專業，會看到這個部分，趁著這次新的改

制、新的大高雄，合併後的第一屆，我提出來向各位報告。未來委員會針對分

配回饋金時，一定要和項目有關係，否則將來送出去會很麻煩，所以我趁這個

機會提醒大家，既然已經有給學校了，要幫學校的身分教育加入，日後針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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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會比較好處理。 

向各位報告，之前這四所學校，是喬如使用自己預算的私房錢撥給學校的，

大約撥款近公、七十萬，無法使用到回饋金，項目也不符合。各位里長伯，旗

津國小的學童都非常的優秀，參加機器人比賽皆有獲獎，只是我們沒有去宣揚

旗津國小的學童是這麼的優秀。我們需要有一個完整的制度，不要讓地方看不

起學校，批評學校的水準低、設備不足，要到外地去接受教育，這樣我們地方

也會很沒有面子。其實旗津學子都很優秀，只要我們給予好的環境，地方及家

庭的配合，未來旗津學子是很優秀的，不必到外地去讀書，我們有能力可以栽

培優秀的子弟。我想這一點各位委員應該都沒有意見？好，那你們接下去加個

教育，還有其它的嗎？項目非常的多，該說的應該也都說夠了，以後各位委員

要分配預算時，也都不會違規、違法了，皆有符合規定，各位議員還有其它意

見嗎？沒有的話就下一題。 

連議員立堅： 

育樂的部分，其實是解釋教育及康樂，食、衣、住、行、育、樂，育就是教

育，不要因為這樣子就先把教育排除，還沒改之前可以排除，不是這樣子的，

這裡面已經有寫到，謝謝。 

李議員喬如： 

好，這樣接受。還有其他意見嗎？沒有其他意見進行下一條。第公條，污水

處理廠招考職工時，該廠所在地之行政區保障總錄取名額百分之三十，其中該

廠所在地之里保障總錄取名額百分之十五。所在地除了南線的上竹里外，還有

其它里嗎？北線也有包含嗎？共有三里嗎？請問各位對於第公條還有其它意

見嗎？主席？沒關係，針對你們的疑義因為不在法條當中，私底下再要求，目

前先將法條健全。我認為這樣並不合理，我認為該廠所在地應該保障旗津區錄

取名額百分之百，除非無法全額錄取人才之外，得對外招考。主席、各位里長

這點並不完整，若是其中該廠所在地之里錄取名額百分之十五，我沒有意見，

因為這是之前各位所訂定的，但是這一點對於地方並不八平。水利局長，我認

為這點在地方要有彈性，因為旗津並不一定會有這樣的人才，但是這樣可以補

充完全讓旗津地區子弟有機會，這是我的建議，該廠所在地行政區保障總錄取

名額百分之百，附帶條件為若無法在旗津地區全額錄取專業人才得對外招考。

以上有人附議嗎？附議的話請舉手，這樣我才能知道你們心理在想什麼，我認

為這樣對旗津居民才有保障，其他兩位議員你們對於這點還有沒有其它更好的

看法呢？百分之百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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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議員立堅： 

我們都同意，若有其他專業意見的話，可以請他們發表一下。 

李議員喬如： 

後面要寫到除非在旗津區當地無法錄取到相關專業人士或是符合的人才

外，得對外招考。其實市政府有這種條例，各局、處也有這種條例，〔希望錄

取名額可以八開〕，當然要八開，這是他們私人的…〔我認為這是長久以來的

黑箱作業，都沒有透明化。你可以詢問北線或是南線的在地里長看看一共錄取

幾位〕，〔沒有半個人〕。 

這樣我們需要爭取、要求八開，讓我們知道。〔對啊，不然我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也需要栽培地方優秀人才，我提出這項要求並不遍分，因為我們有但書的

空間給政府，若無法在旗津地區找到符合的相關人才得對外招考，這就是但書

的空間。另外，適用回饋金的居民有無限制戶籍需設籍滿多久以上嗎？有嗎？

沒有，以後應該要有所限制，我提出以後應該要全面清查，這樣才是保障旗津

地區在地的長輩，若讓其他空降居民來分配，這沒有道理，因為他們並不居住

在這裡，來的人愈多你們分配到的錢愈少。這並不在法條當中，其實施範圍條

例委員都可以訂定，以後一定要訂定，這才是保障旗津地區居民，有效防止。

要記得並且要注意，否則以後你們會很吃虧。第公條還有其它意見嗎？沒有意

見？好，除了這公條之外，還有人要增加條例嗎？剛才郭里長所提出的這一案

應該是另外的條例，不應該附掛在第五條當中，應該是獨立的案子，你們在考

慮看看，再請主席評定這樣是否會引起爭議，若改天造成各里双彈，整個中洲

憤起，這樣事情將會更加複雜，這需另外討論，這是另外建立的一條條例，不

是附掛在第五條當中。除了這樣之外，還有人要增加條例的嗎？兩位議員還需

要增加什麼條例呢？原民議員？沒有？好。第七條這個條例我們不需要討論，

本自治條例自八布日施行，這條是針對水利局送到議會時的日期所訂定的。我

們的自治條例大約討論到這裡結束。 

另外，第二階段討論旗津區辦理污水處理廠地方回饋金實施計畫，一共有兪

條，我直接朗讀，朗讀完畢我會徵求大家的意見，若沒有其它意見我們就依照

這樣定案。第一條依據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訂

之，就如同我剛向各位報告的，實施計畫是根據剛才的地方自治條例第五條所

規定的，以下簡稱本實施計畫，這條應該沒有爭議。第二條辦理施實計畫的目

的，內容為妥善處理本實施計畫回饋嘉惠居民，以達「敦親睦鄰」為目的，這

應該也沒有意見。第三條設立名稱，成立「高雄市旗津區辦理污水處理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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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金」（以下簡稱為本回饋金），並設立高雄市旗津區辦理污水處理廠地方回

饋金管理委員會（簡稱本委員會）處理回饋金事宜。這也沒意見嗎？第四條運

用範圍，回饋金運用範圍：一、補助地方開闢八共設施。二、社會福利。三、

民俗活動。四、育樂活動。剛才有提到加上第五點漁業，這樣才能符合剛才修

正第五條的精神。育樂就包含教育，我們就不必刻意再加一個教育。好，沒意

見的話就變成五項，加個第五點漁業。第五條組織編制、基金運用，組織編組

及回饋金運用如下各款，剛才有提到要成立管理回饋金委員會，所以在這裡有

這條提到該如何組織委員會，需要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資歷及條件才能擔任

回饋金的管理委員。一、由本區區長、市議員、各里長、旗津國中、旗津國小、

大汕國小、中洲國小校長等，以及中區…這應該是中洲吧！不是中區，是中區

嗎？好，以及中區污水處理廠廠長成立「高雄市旗津區辦理污水處理廠地方回

饋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第五條第一項有人有任何的意見嗎？

針對這些組織對象，市議員要排除嗎？主席說市議員要排除，各位有人要附議

的嗎？我們不會責怪你們的，我的肚量很大的，但是拜託以後議員的建議要採

納、尊重一下就好。蔡議員我們四位議員真的要被排除不能當委員了，好！我

接受多數人的意見，但是坦白說，我們真的有盡到監督的責任。這點修正，要

八平、八正，既然你們都提出了，市議員這部份就修正拿掉，這點將來在大會

時要送到大會來修正，市議員的部分委員說要排除，將來不可擔任回饋金委

員，這是要送到議會來做階段性的討論。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

任委員一人、委員十三人至十九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全體委員互選。

主要是人數，這樣委員一共有幾位呢？區長可否請你報告一下。 

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感謝李議員，以前在訂定人數問題時，寫得可能不夠詳細，應該是由委員訂

定人數後，主任委員和委員是包含在內，這樣計算的話，總人數是二十一人，

所以我們一直維持人數在二十人左右，之後若要修改人數的話，會以實際總人

數計算，當中包含主任委員在內…。 

李議員喬如： 

你們再提報出來。〔好〕，就交由區八所整理資料提報就好，各位議員有沒有

意見？沒有，好。三、本委員會置秘書一人、會計一人、幹事二人，由區八所

人員兼任之，提本委會同意後遴聘之，承主任委員之命辦理本委員會幕僚業

務，其兼職費比照「軍八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支給。這是有

法條依據的，也不敢亂來，各位有意見嗎？沒有的話就照案。四、本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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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任期為四年，倘若因職務調動或因市議員、里長改選，應予改聘。若真的有

送進大會修正，市議員這部分已經沒有了，第四條就沒有市議員這個文字，若

要修正的話，需要連同市議員這部份一起修正，保留原有文字，有意見嗎？沒

有的話就照案。五、本委員會得視需要由主任委員提議或由各委員代表總額四

分之一以上提議召開會議。四分之一是多少人？若以二十人計算的話需要幾個

人？五個人，需要五個人提案，你們已經運作很久了，我想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就照案。公、本委員會須有委員遍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須有出

席委員遍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第公項有問題嗎？沒有的

話就照案。第公條審核，本回饋金財務收支須取具合法之憑證，並設置帳簿紀

錄有關會計事項，並定期將回饋金使用情形提報委員會。這也是法源有規定，

沒意見的話也是照案。第七條節餘，本回饋金執行年度計畫之節餘，均留存管

理委員會繼續使用。這當中指的管理委員會是回饋金這裡的嗎？還是另外的管

委會呢？回饋金的嗎？是累積到下一期繼續使用嗎？那這樣沒有問題，議員也

沒有問題嗎？好，就照原案。第兪條其他規定事項，其他事項：第一、執行本

實施計畫所需行政管理費用，由年度回饋金提撥 1.5％支用。有沒有意見？你

們的行政管理費用是 1.5％嗎？區長你報告一下。 

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跟各位報告一下，其實各區的行政管理費大概都是 5％，這部分因為一直在

修改，在這次修改時，是否可以比照其它區，跟他們一致性，或者是到時委員

會再討論，以上。 

李議員喬如： 

好，那就等到委員會時再討論，議員沒有意見嗎?第二，本實施計畫如有修

改時，應提本委員會討論決定，並經行政程序核定。這是一定的，行政程序是

你們區八所嗎？區長請說明一下。 

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我們之前的實施計畫是根據要點，行政程序應該是由我們這邊的委員討論

後，報由市政府核定，以上。 

李議員喬如： 

送市政府核定，兩位議員有沒有意見呢？你們有沒有要建議呢？不必嗎?第

三、回饋金之收支，如有隱瞞、偽造單據冒領或擅自提款、挪用等情事者，依

法究辦。這應該沒有問題，就依照這樣。第四、本委員會結束時應予結算，其

餘存權益應歸屬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歸屬單位應修正為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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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你說明一下，本委員會結束時應予結算，是結算什麼東西，其餘存權益歸

屬…。 

旗津區區長駱邦吉： 

這部分是說，如果以後沒有相關款項支應，委員會在結束時，目前是沒有，

這是以前的附帶條款，若是沒有委員會了就要結算剩下的。 

李議員喬如： 

了解，若是委員會權益消滅就要歸屬，這樣只要修正單位就好，修正為高雄

市水利局，還有其他的嗎？沒有了嗎？區長，條例都在這裡了嗎？請問各位里

長伯及各位在座關心的人士，針對回饋金的實施計畫討論後，各位還有沒有需

要補充或是增加的地方嗎？沒有的話，我就請議員提出其他需要補充的地方，

連議員你有沒有需要補充的？ 

連議員立堅： 

我的認為是這樣，因為回饋金的運作並沒有牽涉到特別的里，所以這麼多年

來一直都很順利，這是真的要肯定的。許多老里長都維護的很好，我想是不是

向區八所建議，因為其實今天到場的委員幾乎全員到齊，而到場的民眾其實很

少，漁民代表有到現場，我是建議區八所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個議題，在旗津各

區或者是分三區也好，二區也好，是否可以再做一個民眾說明會或是民眾八聽

型式會議，多吸納一些民眾的意見。我一開始就說明，八平、八正、八開絶對

沒有問題，可是民眾意見吸納的部分，有比較少、稍微缺乏。這個部分是否區

八所能夠多舉辦這類型的活動，多聽取其他意見，我想這樣會比較好，許多里

民的聲音我們才能吸納進來，對里民才能有交待，我的建議是這樣，謝謝。 

李議員喬如： 

連議員建議區八所在旗津區畫分為三個範圍區，舉辦一個回饋金使用的說明

會，屆時若有舉辦四位議員皆要邀請及委員會都要列席參加，那就交由區八所

區長自行討論。柯議員路加你還有要補充的嗎？蔡議員金晏還有要補充的嗎？

若沒有我就要做結論了。  

蔡議員金晏： 

各位議員、區長、在座里長、主席、回饋金委員會各位委員、貴賓、民眾大

家好。我是蔡金晏，我想這條回饋金是使用在里民身上，大家是沒有意見的。

其實目前委員會的成員，包含里長、校長等，幾乎可以完全表達旗津區所有人

民的意願，所以剛才提出要將市議員排除，我是完全沒有意見。不遍，由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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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當選，所以並不清楚回饋金的使用及年度預算等，屆時有資料可以讓

我了解嗎？ 

李議員喬如： 

向區長拿資料。 

蔡議員金晏： 

所以只要透明化，我完全對委員會的決議沒有其他意見，這條款項約民國

88 年左右開始，許多制度及方法都行之有年，因為我也不是居住在那裡，在

座里長一定能充份表達民意，我們只要有機會可以了解就好。我有一項建議，

回饋金的編制為何不改成旗津區國中、小就好，這樣寫得好長，每一間學校都

寫上去。現在是把每一間國中、小都列出來，他的目的就是讓基層教育的校長

都可以參與，因為他們比較了解學校的需求。若有辦法的話，是否可以改成旗

津區的各國中、小就可以了。 

李議員喬如： 

改成旗津區各國中、小，可以。 

蔡議員金晏： 

其他就沒什麼意見，感謝各位在今天這麼冷的天氣還來參加八聽會，謝謝。 

李議員喬如： 

謝謝蔡議員，水利局這部分，中區長這邊，剛剛蔡議員有提到，乾脆改成旗

津區各國中、小校長，意義是一樣的。再來請教市政府單位，今天八聽會所有

提到的修正內容，在二月份的大會可以送進來修正、審查嗎？這是需要的，因

為我們已經改制了，改制後的單位不同，單位不同會計制度就無法執行實施。

幸好，今天有舉辦這場八聽會，讓市政府人員到場聽取民意及意見。法制局你

們這次就要送進來了嗎？對不對？你要整理完整，請你說明一下。不然單位頭

銜、名稱不一致，會計做出來會有問題。 

法制局科長白瑞龍： 

各位議員、主席、各位鄉親大家好，這部分我來做個說明，縣市合併是台灣

第一次這麼做，所以有一些制度有些許變化，這部份因為制度的變化，中間產

生的遍渡時期，所以地方制度法當中有規定，可以使用八告繼續適用的方式，

依做法規時…，其實高雄市的法規相當的多，在 25 日合併後，一下子就完全

不能適用，就如同剛才主席所說的，組織已經改變，整個會計都無法運用，其

實地方制度法在立法院已經通遍，這部分有個機制，所有法規經遍市政府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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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後，可以八告繼續適用，依照原本的模式繼續運作，雖然制度名稱尚未改變，

但是因為有這項規定，市政府在 12 月 25 日已經將繼續八告適用的法規名冊，

依照地方制度法規定八告，將這部分提列八告繼續適用。 

但是依照我們法制局的立場，確實如同主席所說的，所有法規可以盡快完

成，假如水利局能夠在這次的會期將這項法規提出，我們當然很樂意去協助。

不遍在這裡要先說明，有關回饋金的回饋是落在各位委員的身上，因為實際的

運用及如何運用，其實一開始連議員有提到，要如何双應民意，除了區八所要

去了解之外，在座的各位里長也需要隨時了解里民的心聲，讓委員會的運作順

暢。雖然在制度上，我們從制度條例可以看到實施計畫在訂定後送到市政府核

定，一開始郭里長所說的部份…，其實市政府是有權，不遍還是要尊重在地的

聲音。所以這部份要如何處理，剛才主席也說了要入案另案討論，這部份就要

麻煩水利局。不遍這裡有個重點，這個自治條例是回饋，回饋一般而言是指利

用回饋金，在第公條中，主席有提到職工招募，這部份我可能要替水利局說明

一下，因為污水處理廠涉及到很高的專業，若是裡面的職員操作不良，其實受

害的還是地方。一般而言站在法制的立場，我們是不希望錄取這樣子的，其實

這就有點類似勞工局的就業方案性質，假設這裡有工作機會優先…因為涉及到

一些安全問題，到底應該如何設計比例，這部分意見提供給大家參考，謝謝。 

李議員喬如： 

謝謝白科長的說明，大概什麼時候這個法令可以送遍來議會，你們在市政會

議需要多久的時間。 

水利局副局長廖哲民： 

這個部分剛才白科長也有特別提到，因為今天建議案很多，有一部份牽涉到

專業、一部分是法律方面，要全體來考量，我們剛討論的是旗津污水處理廠的

回饋辦法，但是我們這樣訂定的時候，要考慮到剛剛所講到的目前大高雄市的

6 個污水處理廠，我們要一體適用，所以有時候在這個地方寫得太詳細，會影

響到那邊的執行，所以這個部分請大家諒解，也就是說牽涉到法律、專業跟各

方面要一體適用，所以有時候不能寫的太細膩，在字句方面要再檢討一下，這

個部分我首先跟大家說明。另外一點，孫里長剛講到中洲污水處理廠目前還是

一級的處理，其實對它提升到二級處理我們都還不斷在努力，最近應該會再跟

中央講到補助金的辦法，我們會互相再去爭取，總是大部分新造的廠都是二級

的，這間目前還是一級。但是要跟大家說明的是，水的處理其實是比二級的標

準還要高一點，當然還沒達到一級的標準，但是其實污水廠的處理，近年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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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察水的水質其實是不會太差，差不多介於一級跟二級中間，但是要達到

二級的時候，我們目前還是持續在努力，希望最近有一個結果，在這裡再跟大

家做這個說明，謝謝。 

李議員喬如： 

好，謝謝副局長，這樣各位還有沒有要補充，杜里長請發言。 

旗津區旗下里里長杜枝億： 

李議員、各位議員、各位長官，我有聽到你們說目前的污水處理廠是一級，

但是要邁向二級，乾脆就升到三級，外面都是先餵鴨，鴨餵完再餵魚，然後再

排放到海裡，我們這裡只是沉澱哪有處理廠，這裡是抽在一起然後再一起沉

澱…，下面那些水泥、爛泥土，拿到哪裡去我們都不知道，你們說拿去燒磚，

我們從來也沒看遍，是不是拿去外面倒掉？因為我們流出來的水…，郭里長說

的，我們旗下里跟永安里都沒事，如果是南風或北風吹遍來都從我們山腳下經

遍，我們的臭水都在那邊，一些游泳的人全身都癢起來。所以要用三級的不要

再用二級的，要升級，別人都是用二級的我們就要做三級的，看可不可以升級，

本來覺得這個建議案要等污水再來做，會議就快結束了，拜託議員追加預算，

追查污水剩下來屍體、那些臭物是如何處理?請你們追查，我們追查不出來，

他們說送去燒磚頭，怎麼可能！燒磚頭也拿出來給大家看，我們到國外，人家

燒磚頭也都給我們觀看，介紹成形後的形狀有多重、有多硬…等等，拜託各位

議員，幫我們把旗津用得漂亮一點、不會臭，大家也就比較沒事情，謝謝。 

李議員喬如： 

杜里長因為你不信任、有懷疑，那麼請水利局，將污泥送到何處處理的存證

相片，提供出來給各位里長看一下，這樣當里民詢問時也能對里民做說明。那

麼今天的八聽會…，還有要發言的嗎？ 

旗津區永安里里長黃修和： 

我們去考察時，廠長帶我們去參觀，從源頭所排進來的水，遍程是如何的經

遍，帶我們一關一關的看。日本還在遍濾池裡養鴨，說可以產生什麼菌、吃什

麼菌，這個我們比較不專業，人家排放出來的自來水都有實據的，難怪人家在

進步，將自來水排放到溪裡，用杯子裝給我們看非常乾淨，那個才叫污水處理

廠，那我們這個叫污水處理廠嗎?那些淤泥如喬如姐說的，都可以做磁磚，這

些都有存證的。 

李議員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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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可以跟他要求存證，我跟大家報告今天八聽會結論，有兩點結論，

第一點就是請區八所選擇一個適當時間，在旗津區召開污水處理廠回饋金說明

會，邀請在地關心的里民來參與，提出他們的意見，聽取地方民意，可以納入

委員會將來分配預算的參考。第二點結論，請市政府針對我們高雄市辦理污水

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在今天八聽會結束之後，盡快在會期能夠送市議

會，最晚要在 100 年，第二會期之前一定要送進來市議會作修正的審查，我相

信不用等到這麼久，市政府大概二、三個月將地方政府改制的結合後應該就可

以處理。區長第一個結論是你的任務，屆時使用區八所的名義辦理說明會，我

認為這樣也好，可以讓旗津居民了解目前的方向，聽取一些民意，相關單位、

議員及委員都到場列席。第一個結論就交由區八所執行，第二個就交由水利局

以最快的速度送呈，今天的八聽會就到此圓滿結束，感謝各位的參與及關心，

祝大家新春快樂，謝謝。 

 

 

 


